
我国民事诉讼中反诉的构成要件

反诉系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本诉被告的一项重要程序权利，旨在

通过诉的合并审理实现程序经济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一次有效的反

诉须同时满足主体特定性、客体牵连性、程序适时性与诉讼独立性四

大构成要件。

反诉（Counterclaim）制度，是指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程序中，

本诉被告向本诉原告提出的、旨在抵销或吞并本诉请求的独立诉讼请

求。该制度不仅是诉讼经济原则的集中体现，更是避免因同一或关联

纠纷产生矛盾裁判、保障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平等的关键设计。然而，

此项程序权利的行使并非漫无边际，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所设定的构成

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与适用这些要件，是保障该制度功能

得以正确发挥的逻辑前提与法律基石。

一、主体要件：当事人的同一性与对应性

反诉的主体具有严格的限定，即“当事人的同一性与对应性”。

具体而言：

原被告身份的对应转换：反诉的原告必须是本诉的被告；反诉的

被告必须是本诉的原告。这种诉讼主体身份的对应转换，是反诉最基

本、最显著的外部特征。

当事人范围的恒定：反诉只能在本诉原、被告之间进行，不得增

加或减少诉讼参与人。例如，本诉的共同被告之一不得对其他共同被

告提起反诉；本诉被告亦不得针对本诉原告与案外人提起反诉。

学理探讨：关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能否提起反诉，学界曾有



争议。但主流观点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其诉讼

地位与本诉原、被告鼎足而立，若允许其提起反诉，将导致诉讼法律

关系的复杂化，有违反诉制度简化程序的初衷。因此，司法实践普遍

不认可第三人提起反诉的资格。

二、客体要件：诉讼请求的牵连性

客体要件，又称实质要件，要求反诉请求与本诉请求之间必须存

在实质性牵连，此为两诉能够合并审理的法理根基。此种牵连关系主

要表现为：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反诉请求的成

立以本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为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反诉在目的上具有攻击性或对抗性，其旨在通过

独立的诉讼请求抵销、吞并或压制本诉请求，以此区别于仅具有防御

性的诉讼抗辩。

三、程序要件：提起方式的规范性

反诉的提起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与时间要求，体现了其作为诉讼

行为的严肃性。

提出时机：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反诉

必须在案件受理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逾期提出，人民法院

将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这一时间限制旨在防止诉讼迟延，保障审理

效率。

管辖法院：反诉应当向受理本诉的人民法院提起。基于“原告就

被告”的一般原则与牵连管辖的特殊规则，受理本诉的法院对因该诉

讼提起的反诉当然具有管辖权。



例外情形：若反诉的标的属于其他法院专属管辖（如不动产纠纷），

则受理本诉的法院对该反诉无管辖权，应裁定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

人向有专属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四、 独立性要件：作为“独立之诉”的内在属性

反诉虽依附于本诉而提起，但在诉讼法理上，其本质上是一个独

立的诉，而非本诉的附属物。这种独立性体现在两个层面：

起诉条件的独立性：反诉本身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规定的一般起诉条件，即：有明确的反诉被告；有具体的反诉

请求、事实和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

院管辖。

诉讼命运的独立性：反诉的存续不以本诉的存在为前提。即使本

诉原告撤回起诉、或者其诉讼请求因不成立而被法院驳回，只要反诉

符合法定条件，人民法院仍应继续对反诉部分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这充分保障了反诉原告（即本诉被告）的程序权利不因本诉原告单方

面的诉讼行为而受到侵害。

综上所述，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反诉构成要件，是一个由主体同一

性、客体牵连性、程序适时性和诉讼独立性构成的严密逻辑体系。这

四大要件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共同界定了反诉的适用范围，确保了

该制度在追求“诉讼经济”价值的同时，不损害“程序公正”与“实

体正义”。准确把握并适用这些要件，是衡量司法实践专业性的重要

标尺，也是实现民事纠纷实质性化解的制度保障。


